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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甲公司应交所得税=（240-4.8）伊25%=58.8（万元）

甲公司净利润=240-4.8-58.8=176.4（万元）

甲公司应交税费合计=48+4.8+58.8=111.6（万元）

比较分析两种方案对甲公司的影响：甲公司采用方案 1

时，应缴纳税费为 124.5万元；采用方案 2时，应缴纳税费为

111.6万元。同时，方案 1的净利润比方案 2的少 0.9万元，从

盈利角度考虑，甲公司应该采用方案 2。

结论剖析：为使结论更加清晰，我们比较委托代销单件商

品的情况，详见表 2。在两种代销方案中，若采用方案 1，委托

企业会在单件商品上多取得 200元的收入，同时支付 200元/

件的代销手续费，收入的增加使得委托方增值税、消费税、城

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增加，而增加的消费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

加等又会减少委托企业的利润总额，进而减少其企业所得税

和税后净利润。

三、结论

无论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委托代销商

品，无论委托代销的是否为应税消费品，从减轻税负及增加净

利润角度考虑，均应采用视同买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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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卡涉及的税务风险及其控制策略

【摘要】购物卡在实际税务处理中存在不少税务风险，本文主要分析了以下三种———购物卡买卖环节发票开具的税务

风险、购物卡买卖双方纳税申报环节中的税务风险、购物卡最终消费者个税扣缴的税务风险，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税务风险

的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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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许多超市和商场为了解决融资问题，往往发行各种

对外销售的购物卡，持卡者在销售卡和持卡者在购物过程中

存在不少税务风险。如果不重视这些风险的防范，则会给商家

和购卡者带来补缴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的风险。笔者对购物卡

的税务风险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控制措施。

一、购物卡涉及的税务风险

购物卡涉及的税务风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购物

卡买卖环节发票开具的税务风险；二是购物卡买卖双方纳税

申报环节中的税务风险；三是购物卡最终消费者个税扣缴的

税务风险。

1. 购物卡买卖环节发票开具的税务风险。购物卡买卖环

节的发票开具风险最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商

场、超市等售卡者出售购物卡时收款开票，持卡人持购物卡去

消费时再开具卷式发票。在这个流程中，实际上是开两次票：

一个是售卡者给购卡者汇总开具一次发票；再一个是持卡人购

物的时候再开一次，存在重复纳税的风险，而且涉嫌虚开发

票。另一方面是购卡人直接向商家购买该商家发行的购物卡，

要求开具“办公用品”、“食品”和“劳保用品”等与企业经营有

关内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按 17%的进项税额进行抵扣，但是

持卡人在持卡消费时，购买的却是其他名目的商品，那么这就

构成了开具虚假发票的行为，商家和购卡人都违反了《发票管

理办法》对发票的开具要求，将面临遭到税务机关处罚的风险。

表 2

委托代销单件
非应税消费品

委托方为一般
纳税人

方案1与方案2比较

消除数据偶然性

增加的增值税

增加的城建税
及教育费附加

减少的所得税

净增加的税负

减少的净利润

200伊17%=34

34伊渊7%+3%冤=3.4

3.4伊25%=0.85

34+3.4-0.85=36.55

3.4伊渊1-25%冤=2.55

200伊3%=6

6伊渊7%+3%冤=0.6

0.6伊25%=0.15

6+0.6-0.15=6.45

0.6伊渊1-25%冤=0.45

a

0.1a

0.1a伊25%=0.025a

a+0.1a-0.025a=
1.075a

0.1a伊渊1-25%冤=
0.075a

委托方为小规模
纳税人

委托代销单件非应税消费品不同代销方式指标比对

注院为避免案例数据的偶然性袁现假设每件商品增加的增

值税为 a袁则每件商品净增加的税负为 1.075a跃0曰每件商品减

少的净利润为 0.075a跃0遥即院委托代销应税消费品袁无论委托

方增值税纳税人身份如何袁 采用视同买断方式比采用支付手

续费方式更有利于减轻税负尧增加净利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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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购物卡买卖双方纳税申报环节中的税务风险。购物卡

买卖双方纳税申报环节中的税务风险主要体现在增值税、营

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申报上。

（1）发卡单位没有按照增值税或营业税的纳税义务履行

纳税义务，结果延期缴纳增值税或营业税，将受到税务机关的

处罚，严重者构成延期缴纳税款罪，将会受到刑法处罚。

如果发卡企业是增值税纳税义务人，根据《增值税暂行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38号）第十九条对纳税义

务发生时间的规定，企业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为收讫销售

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增值

税纳税义务为开具发票的当天。基于此，发卡企业在收款后向

购卡人开具发票的，必须于次月申报纳税。

然而，大型超市均采取计算机系统管理，统一收银，统一

开具发票。商品进入卖场后，由其库房管理人员或电脑部相关

人员将商品逐一录入计算机系统内。顾客购买商品付款时，由

收银员操作 POS机下货及收款。收银员下班后将全部现金交

超市内部金库。内部金库依据计算机系统反映出的该收银员

应收款项数额收取货款。当收银员交给金库货款多时，由金库

将多收部分退还收银员。当收银员少收货款时，金库要求收银

员必须补齐应收款项金额。目前超市的状况是，均不以开具发

票的货物金额申报纳税，而是以 POS机实际收到的货款数额

申报纳税，作为税务部门“以票管税”已在超市失去实际意义，

导致部分超市未严格执行上述相关规定，售卡收款开票后不

作销售处理，而是等持卡人实际购货时才作销售处理，人为延

迟了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如果发卡企业是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根据《营业税暂行

条例》对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规定，发卡企业虽然收到了款

项，但由于购物卡尚未使用，发卡企业并未提供应税服务，因

此并没有达到法定的纳税义务时间。但是实务中，购卡人在支

付款项时都会要求发卡企业开具发票，而一旦开具了发票，即

使未到法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税务机关也会要求发卡企业

申报缴纳税款。

（2）购卡企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方面面临的风险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应购卡者要求，售卡单位将发票开为“劳保”、“办公

用品”等各种增值税发票，使得购卡者本应在“业务招待费”、

“职工福利费”中列支的部分，却在“管理费用———办公用品

（劳保用品）”科目中核算，挤占了企业利润，减少了应纳税所

得额，偷逃了企业所得税，这将受到税务部门的稽查。因为企

业列支的办公用品、食品、礼品等费用必须在后面附上详细购

买清单，尤其是大额的、项目为办公用品的发票，很容易被税

务部门认定为不实的费用。

第二，售卡单位售卡时往往规定：本卡售后不记名、不挂

失、不退换、不提取现金、不计息、丢失不补，并同时规定了使

用期限。而持卡人在消费时不一定一次将卡内金额消费完毕，

有时卡里剩下较小金额时，持卡人就不处理了，也有人将卡丢

失，这一部分无法进行消费的金额便成为发卡人的额外所得，

且聚少成多。绝大部分发卡人未按《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号）的规定，将该部分额外

所得作为确实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转为企业的“营业外收

入”，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三，个人消费购物卡的同时很可能索要发票。一般持购

物卡购物后，超市不给开具发票（因为超市在卖卡时已经给开

过了）。但是经有些人与超市协商或力争后，超市也可能给持

卡购物的消费者开具零售发票，少数人正好钻了这个空子，花

了购物卡还能回单位报销。对单位而言，假设购买购物卡时已

在“管理费用”科目列支，给个人报销时又可以重复列支，以零

售发票入账，无形中虚增了费用，偷逃了企业所得税。

3. 购物卡最终消费者个税扣缴的税务风险。购物卡最终

消费环节存在的税务风险，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企业如果将购物卡用作职工福利，那么此项费用应

该并入职工当月的计税工资总额，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是企业如果将购物卡用作礼品赠送，那么根据《关于企

业促销展业赠送礼品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1］50号）的规定，企业需要按照“其他所得”项目以 20%

的税率代缴受赠人的个人所得税。企业如果没有履行代扣代

缴义务，可能会遭到税务部门的处罚，消费者也有可能被要求

补缴个人所得税。

三是集团购买某些商场的购物卡，往往能够得到按购买

金额一定比例返还的“优惠”。至于这种优惠是否以回扣方式

取得、是否体现在发票上、最终落入谁的腰包，只有商家和经

手人心里清楚。对于这笔收入，从中受益者很少主动缴纳个人

所得税的。

二、购物卡涉及的税务风险控制策略

第一，对已在售卡环节开具发票的，在消费环节一律不得

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只能开具普通发票，并且普通发票上

注明为购物卡支出，同时规定购物卡在购物环节不得再开具

卷式发票。

第二，发票开具必须逐栏逐项填写完整，办公用品等品名

是一个属概念，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货物名称，因此一般情况下

不应允许填写这些品名。对笼统地开为劳保、办公用品、日用

品等的，要求其附列明细清单。

第三，加强对超市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流向追踪，对接受

相关增值税发票的单位加强审核，从企业的实物流向防止税

款流失。

第四，加强普通发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税收管理员应定

期对超市 POS机的收银数据、上传数据、申报数据和企业的

开票数据进行分析、评估，以减少和杜绝因购物卡所导致的纳

税风险。

主要参考文献

1.财政部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促销展业赠送礼品有

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咱2011暂50号袁2011-6-9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号袁2007-12-6

3.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538号袁2008-11-10


